洛阳市支持工业互联网发展若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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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        为贯彻落实《洛阳市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支持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豫政办〔2018〕23 号），特制定以下政策。
       一、适用对象
      本政策适用于在洛阳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和纳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二、具体政策
    （一）支持开展试点示范
      1.对获得国家级、省级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服务型制造、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制造业“双创”平台、大数据产业发展等试点示范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10 万元。
      2.对通过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
      3.对经省认定的智能工厂、智能车间，给予一次性奖励 10万元。
   （二）支持工业互联网建设
      4.支持制造企业、互联网企业、基础电信运营商、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各类机构加强合作，建设跨行业、跨领域的综合性工业互联网平台和面向细分领域的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
      5.积极帮助我市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申报国家级、省级示范平台和省级“企业上云”云平台服务商，鼓励平台对社会开放，积极吸收同行业企业上云。鼓励工业 APP 向工业互联网平台汇聚，支持工业 APP 应用创新。对纳入省重点培育名单的综合性工业互联网平台、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由市财政分别给予 1000 万元、500 万元配套奖励。
      6.鼓励有条件的龙头企业在建设本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基础上，加快开展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节点建设，对获得国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建设项目资金支持的，根据国家政策给予适当补助。
     7.组建工业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市场化运作，围绕我市工业互联网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组织开展政策研究、咨询调研、宣传培训、人才培养等活动，及时掌握行业动态、发布信息、预测前景，提供发展决策服务。
     8.鼓励企业健全信息安全防护机制，建设重要数据资源和信息系统的安全防护和灾难备份系统。对按照《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指南》加强工业控制系统安全防护能力建设的企业，优先推荐申报国家级、省级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
     9.对我市企业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等国家级工业互联网技术支撑单位，在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安全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的项目，优先推荐申报国家级、 省级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
   （三）支持企业上云
     10.对购买财务上云等云服务的中小企业，按照年服务费用的 10%给予补贴，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 10 万元。中小企业评定标准按照国家《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执行。
     11.执行省统一协调云平台服务商、基础电信运营商达成的合作协议，降低企业使用云资源及云化软件费用、“企业上云”网络费用，整体优惠比例不低于 30%。
      以上政策中的奖补资金，除明确由市本级财政承担外，其余均按照我市现行财政体制执行，由市、县分级承担。同一项目不得重复享受财政资金支持。
      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